授　權　書（格式）

茲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政府機關）委辦「
」案，依本會章程規定全權授與
所屬　　　　辦事（連絡）處，以該處名義辦理下列事項：

一、委託代辦案之洽接、協商與其前置作業，及函文往返事宜。

二、投標及議價事宜。

三、雙方締約事宜。

四、執行作業與結案事宜。

五、請領款項、開立票據及結案事宜。

六、其他與授權事項相關事宜。

　　　特此授權，此致

（政府機關）
授 權 單 位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

地　　　址：臺中市中港路一段400號11樓

被授權單位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　　 　辦事(連絡)處

地　　　址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